附件：                           
反馈意见采纳情况
	序号
	反馈意见
	采纳情况
	不采纳的原因

	1
	[bookmark: _GoBack]建议第十六条增加：“歇业期间，交通运输局暂时收回许可证；歇业期间继续从事经营的，以未经许可从事道路运输经营进行处罚。”
	不采纳
	无上位法律、法规依据，且不符合优化营商环境的有关规定。

	2
	建议第二十八条增加：“在以聚合模式运营过程中，接单的平台公司和派单的平台公司同时承担承运人连带责任。”
	采纳，在第二十九条增加相应内容
	/

	3
	建议第五十二条补充完善具体情形，如驾驶员无过错，乘客有侮辱人格行为的（乘客脱鞋把脚伸给驾驶员等）；同时表述尽量采用已有的规范、规定。
	不采纳
	“侮辱人格行为”概念过于宽泛，在经营服务实践中难以界定，反而容易增加驾驶员、乘客间矛盾。

	4
	建议将第五十八条中“执法依据”修改为“执法证据”。
	采纳，已调整
	/

	5
	建议删除第八条中“服务机构属于分支机构的还应当提交分支机构营业执照及复印件。”
	不采纳
	原条款在交通运输部令2019年第46号中有明确规定。

	6
	建议第十条增加：“许可机关发放《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后，应在第二天将取得许可企业的名称，地址等相关信息抄告到交通、公安、网通等相关部门。”
	不采纳
	修改意见属“双告知”事项，是部门间信息共享的问题，不适宜在本实施细则中体现。

	7
	建议第十二条增加：“网约车平台公司许可发生变更的，许可机关应在第二天将变更情况抄告到交通，公安，网通等相关部门。”
	不采纳
	修改意见属“双告知”事项，是部门间信息共享的问题，不适宜在本实施细则中体现。

	8
	建议第十七条增加：“网约车平台公司在取得相应《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许可证》后，应自次日零时起向行业平台传输网约车平台公司、车辆、驾驶员等基础静态数据以及订单信息、经营信息、定位信息、服务质量信息等动态数据。”
	采纳，在第三十六条增加相应内容
	/

	9
	建议第十九条增加：“与网约车平台公司签订的接入协议外，还需要网约车平台公司提供在平台上可查询数据的帐号和密码。”
	不采纳
	不符合交通运输部《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运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10
	建议第二十一条增加：“网约车行驶里程达到60万千米时，由公安机关强制报废，并由公安机关抄告交通部门。”
	不采纳
	修改意见属部门间信息共享的问题，不适宜在本实施细则中体现。

	11
	建议第二十七条增加：“与网约车平台公司解除服务协议的，由网约车平台公司向网约车驾驶员注册地交通主管部门进行报备。”
	不采纳
	由网约车驾驶员对所服务的平台公司名称进行注册报备更符合实践操作流程。

	12
	建议第二十八条增加：“网约车平台公司，加入聚合平台公司后，需在次日向网约车平台公司注册登记地交通主管部门报备，提供与聚合平台公司签订协议。”
	不采纳
	聚合平台不属于道路运输经营范畴。要求网约车公司报备与聚合平台公司的协议，无上位法依据，且不符合优化营商环境的有关规定。

	13
	建议第五十二条增加：“网约车平台建立乘客黑名单制，对携带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品或者，管制刀具等违禁品的乘客；对有故意损坏车内设施行为的乘客，对2次以上逃交车费乘客，对实施或者要求驾驶员实施违法行为的乘客，对有攻击驾驶员行为的乘客，列入乘客黑名单，列入黑名单乘客，在下单约车时，网约车平台可以拒绝向其提供服务，并向乘客端和司机端进行推送，网约车驾驶员可以拒绝为其提供服务。”
	不采纳
	建立乘客黑名单制度无上位法规支持，且出租汽车客运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不宜对乘客做出此类规定。

	14
	建议第五十三条增加：“巡游出租车加入网约车平台，乘客应按巡游出租车计价器显示费用付费，无需要使用绑定的平台帐号付费。网约车平台应在乘客打车端向乘客显示说明。”
	不采纳
	《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规定》对电召服务有明确规定，不宜再在本实施细则中提出要求。

	15
	建议将第五十五条“监管平台”修改为“城市平台”；删除“网约车平台公司有关信息应接入政府监管平台，实现信息实时共享，共享信息应当包括车辆和驾驶员基本信息、服务质量以及乘客评价信息等。”
	不采纳
	根据交通运输部《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运行管理办法》，“城市平台”不能表达“监管平台”的含义；且需接入的信息内容应保留。

	16
	建议将第二条聚合平台定义修改为：“依托互联网技术提供信息服务，面向乘客、与网约车平台公司共同提供网络预约出租汽车服务、承担共同承运人责任的平台。”
	采纳，已调整
	/

	17
	建议将第十七条车辆条件修改为：“网约车平台公司每批次取得许可的车辆中，新能源车辆的比例不低于40%，对12万以上的燃油车、不插电混动汽车保留60%的准入比例。”
	不采纳
	一是根据《烟台市“十四五”空气质量改善规划》中指出，“十四五”期间新增或更新的网约车新能源或清洁能源比例不低于 80%；
二是随着换电式新能源车辆的推广，新能源车辆价格和续航问题能够得到有效解决；
三是经调查，我市大部分网约车驾驶员在更新车辆时会选择新能源车辆。

	18
	建议第二十四条将“法定年龄”修改为“法定退休年龄”。
	不采纳
	我市计划明年对出租汽车客运管理进行地方立法，拟将出租汽车驾驶员的工作年限进行适当延长。为了不发生冲突，此次采用法定年龄的表述。

	19
	建议第二十六条增加“网约车和巡游车从业资格证件互认”的内容。
	部分采纳，调整细则中对网约车驾驶员证的表述
	关于网约车和巡游车从业资格证件互认的建议，目前在我市突破交通运输部《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规定》的条件尚不成熟。通过将细则中《网约车驾驶员证》的表述调整为网约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件，为明年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条例立法留有接口，届时再推行网、巡驾驶员证件互认。

	20
	建议第二十八条增加“界定聚合平台的承运人责任”的内容。
	采纳，在第二十九条增加响应内容
	/

	21
	建议第三十六条增加：“网约车平公司应至少七日向社会公布价格调整规制。”
	采纳，在第三十七条增加相应内容
	/

	22
	建议第四十九条增加“允许网约车张贴车身标识”的内容。
	不采纳
	国家规定网约车不能巡游揽客，在车身张贴标识，易造成市场混乱，引发巡游和网约出租车间矛盾。

	23
	建议第五十八条明确“平台数据信息的证据使用形式”的内容。
	不采纳
	原条款只对电子数据可作为执法证据进行明确；涉及行政处罚的，从其它有关法律法规。




